
公 開 類  編 製 機 關 司法院 年    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製  表 號 303-03-05 
國 家 賠 償 事 件 處 理 情 形 統 計 表國 家 賠 償 事 件 處 理 情 形 統 計 表國 家 賠 償 事 件 處 理 情 形 統 計 表國 家 賠 償 事 件 處 理 情 形 統 計 表      中  華 民 國 101 年  1 月  至 101 年  12 月  單位：件；新台幣元 未 結 件 數 協 議 件 數 訴 訟 件 數 機關別 

新收案件件數

 

已結案件件數

 

協議中

 

訴訟中

 

拒絕賠償件數

 

計

 

成立

 

不成立

 

拒絕賠償

 

撤回

 

計

 

勝訴

 

敗訴

 

一部勝訴

 

一部敗訴

 

和解

 

駁回

 

賠償總金額

 

協議成立賠償件數

 

協議成立賠償金額 
判決確定賠償件數

 

判決確定賠償金額 
依第二條賠償件數 

依第三條賠償件數 
行使求償權總件數

 

行使求償權總金額
 

求償獲賠總件數 
求償獲賠總金額

 

行政懲處(戒)件數 
行政懲處(戒)人數 總 計 156 152 7 6 143 5   5  15 8    7 492,220 2 492,220    2       司 法 院 18 15 4 4 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務 員 懲 戒 委 員 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7 7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5 5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計 4 5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3 3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中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 2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 等 法 院 計 27 25  1 24      6 6     487,720 1 487,720    1      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5 5   4            487,720 1 487,720    1     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4 4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5 5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3 2 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 9   9      6 6                 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製表： 審核： 主辦統計人員： 機關長官： 中華民國 102 年 02 月 27 日 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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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收案件件數

 

已結案件件數

 

協議中

 

訴訟中

 

拒絕賠償件數

 

計

 

成立

 

不成立

 

拒絕賠償

 

撤回

 

計

 

勝訴

 

敗訴

 

一部勝訴

 

一部敗訴

 

和解

 

駁回

 

賠償總金額

 

協議成立賠償件數

 

協議成立賠償金額 
判決確定賠償件數

 

判決確定賠償金額 
依第二條賠償件數 

依第三條賠償件數 
行使求償權總件數

 

行使求償權總金額
 

求償獲賠總件數 
求償獲賠總金額

 

行政懲處(戒)件數 
行政懲處(戒)人數 地 方 法 院 計 95 95 3 1 88 5   5  9 2    7 4,500 1 4,500    1      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30 28 2 1 28      4 1    3             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6 16 1  12      2     2             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3 4   4 2   2  1 1                  新 竹 地 方 法 院 3 3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嘉 義 地 方 法 院 6 6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8 8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屏 東 地 方 法 院 2 2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東 地 方 法 院 9 9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澎 湖 地 方 法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花 蓮 地 方 法 院  1   1 1   1  1     1              宜 蘭 地 方 法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 隆 地 方 法 院 2 2   2      1     1              雲 林 地 方 法 院 2 2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彰 化 地 方 法 院 4 4   4 2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3 3   2            4,500 1 4,500    1      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4 4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士 林 地 方 法 院 3 3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 投 地 方 法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苗 栗 地 方 法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 雄 少 家 法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 門 地 方 法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 江 地 方 法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製表： 審核： 主辦統計人員： 機關長官： 中華民國 102 年 02 月 27 日 編  


